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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业务、分期付款购买资产业务及租赁业务、分期付款购买资产业务及

弃置义务税会差异探讨弃置义务税会差异探讨

摘  要：《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规定，对于租赁、弃置义务等单项交易产生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

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但实务中对于不同类型业务下资产、负债计税基础的认定存在争议，进而识别出的暂时性差

异不同，导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不同。本文结合《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所得税》有关规定，从税务扣除与资产相

关还是与负债相关的角度出发，对承租人发生的“税法上认定为融资租赁”业务、分期付款购买资产业务及弃置义务

的所得税会计处理进行探讨，以期对实务处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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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6号）

规定，对于非企业合并的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若

初始确认时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不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规定，即需要就暂时性差

异分别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解释第16

号配合财政部2018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

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对于承租人的税会差异的会

计处理产生影响。

新租赁准则下，承租人在会计处理上不再区分经营租

赁和融资租赁，而我国税法仍然对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进

行区分。财政部发布的《所得税准则应用案例——单项交

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

免的会计处理》（以下简称应用案例），对于承租人发生的

“税法上认定为经营租赁”的交易，具体说明了其递延所得

税的相关会计处理。然而，承租人发生的“税法上认定为融

资租赁”的交易是否会受到解释第16号的影响？固定资产

弃置义务如何确定计税基础？分期付款购买资产的交易与

租赁业务非常相似，是否适用解释第16号？这些问题在实

务中存在争议，而按不同观点处理对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的影响不同。本文将结合《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

所得税》（以下简称IAS 12）的有关规定，对上述问题进行

探讨。

一、认定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

税会差异来自于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

间的差异，而计税基础的认定需要首先明确税务扣除与资

产相关还是与负债相关。IAS 12的结论基础第74段～ 77段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当一项交易同时产生资产和负债

时，计税基础取决于不同司法管辖区域对税务扣除来自于

资产还是负债的认定。

以租赁为例，会计上同时确认了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

债。如果税法上规定在清偿负债（包括支付的利息费用）时

可以进行税前扣除，而在对资产计提折旧（包括利息费用）

时不允许税前扣除，则税务扣除与负债相关。反之，如果对

资产计提折旧（包括利息费用）时允许税前扣除，则税务扣

除与资产相关。只有当企业确定税务扣除与负债相关，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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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确认时才会产生暂时性差异。

当税务扣除来自于使用权资产时，使用权资产和租赁

负债的计税基础等于其账面价值，企业将获得等同于使用

权资产账面价值的税务扣除，而不会获得与租赁负债相关

的税务扣除。因此，初始确认时没有暂时性差异。相应地，

企业在初始确认时无需确认递延所得税，但在后续计量中

如果产生暂时性差异，则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

当税务扣除来自于租赁负债时，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

债的计税基础为零，企业将获得等同于租赁负债账面价值

的税务扣除，而在回收资产账面价值的过程中并不能获得

税务扣除。因此在初始确认时，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会

产生暂时性差异。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应用案例对于承租人发生的

“税法上认定为经营租赁”的交易是按照税务扣除与租赁负

债相关进行的会计处理。

二、“税法上认定为融资租赁”业务的税会差异

分析

在新租赁准则和解释第16号发布前（以下简称原准

则），实务中对“税法上认定为融资租赁”的业务普遍未确

认递延所得税的影响。解释第16号发布后，由于税法对于

融资租赁的相关规定没有变化，即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

较之前也不应发生变化，因此，实务中有观点认为，解释

第16号对“税法上认定为融资租赁”的交易不会产生影响；

但也有观点认为，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一样，均会较原准

则下的处理产生变化。

（一）观点1：税务扣除与使用权资产相关，初始确认

时不会产生暂时性差异

对于融资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会计上确认为使用

权资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

简称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其发生的租赁费支出，按

照规定构成其价值的部分应在未来提取折旧费用时分期扣

除。因此，该观点认为税务扣除与资产相关，使用权资产和

租赁负债在初始确认时不会产生暂时性差异。

但是，实施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的计税基础是租赁合同约定的付款总额和承租人在签订租

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因此，使用权资产的账面

价值和计税基础仍然会存在差异。税法上认定的融资租赁，

其承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在会计上计入使用权资产的

初始入账价值，税法上也构成融资租入固定资产价值的一

部分，初始直接费用不会形成税会差异。会计上使用权资

产的初始入账价值按照未来租赁付款额折现后确认，是现

值的概念；而税法上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价值并不考虑折

现因素。即由于使用权资产的计税基础没有扣除折现的影

响，计税基础大于账面价值，仍然会存在税会差异。

针对由于折现产生的差异，是否需要在初始确认资产

时确认递延所得税影响，也存在两种观点：

一是使用权资产的计税基础不扣除折现部分，资产的

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但由于该税会差异产生于资产

的初始确认，该交易不是企业合并且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

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因此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的影

响。由于初始计量时没有确认递延所得税的影响，后续计

量也不再考虑递延所得税的影响，作纳税调整处理，类似

于永久性差异的会计处理。

原准则下，对于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产生

的税会差异，适用“初始确认豁免”，递延所得税的影响在

会计上不予确认。该观点的处理结果与原准则下的会计处

理保持了一致，即解释第16号对“税法上认定为融资租赁”

的业务没有影响。

例1：甲公司租入一台设备，租赁期为3年，自2X22年

1月1日至2X24年12月31日，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总额

是30万元，每年年末支付租金10万元。初始直接费用为0。

甲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年折现率为5%。按照会

计准则，初始确认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的账面价值为

272 324.80元（100 000×<P/A，5%，3>）。

假设税法上认定该交易为融资租赁，认定的融资租入

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为合同约定的付款总额30万元。

初始计量时，由于认定税务扣除与资产相关，即在清

偿负债时不能在税前扣除，负债的计税基础为272 324.80

元（即账面价值272 324.80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0）；负债的账面价值

也是272 324.80元，没有产生暂时性差异，无需确认递延所

得税影响。而资产的账面价值是272 324.80元，计税基础是

300 000元，由于折现因素产生暂时性差异27 675.20元，但

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的影响。

后续计量时，如表1所示，以2X22年度为例，会计上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为104 391.17元，其中包括资产的折旧

费用90 774.93元和租赁负债计提的利息费用13 616.24元；

而税务上允许的扣除额为当期实际支付的租金100 000元。

企业每期作纳税调整，即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调增4 3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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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作为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资产的暂时性差异在后续计量

中逐步转回，虽然每期末仍存在暂时性差异，但由于初始

确认时没有确认递延所得税的影响，后续计量时也无需再

确认相关递延所得税的影响。

二是使用权资产初始确认时的计税基础扣除折现部

分。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均不存在暂时

性差异；后续计量时，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产生差异，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影响。

例2：沿用例1的背景。

初始计量时，2X22年1月1日，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均为272 324.80元，不存在暂时性差

异，无需进行账务处理。

后续计量时，如表2所示，以2X22年12月31日为例，

由于清偿负债时不能税前扣除，负债的计税基础始终与账面

价值相等。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为181 549.87元（账面原值

272 324.80减去折旧90 774.93），计税基础为账面原值减去与

租赁资产相关的可抵扣的金额，可抵扣的金额为支付的租金

减去利息费用后的金额86 383.76元（100 000−13 616.24），计

税基础为185 941.04元（272 324.80−86 383.76）。使用权资产

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之间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4 391.17

元（185 941.04−181 549.87），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会计

处理如下（单位：元，下同）：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 097.79

        贷 ：所得税费用                                                   1 097.79

2X23年和2X24年，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上述暂时性

差异逐步转回。相关会计分录略。

（二）观点2：税务扣除与租赁负债相关，初始确认时

产生暂时性差异

该观点认为税务扣除来自于租赁负债，即企业在清偿

负债（支付租金）时可以税前扣除，而在资产计提折旧时不

能扣除。因此在初始确认时，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会产

生暂时性差异，与应用案例（承租人发生的“税法上认定为

经营租赁”的交易）的会计处理一致。

例3：沿用例1的背景。

假设税法允许在每年支付租金10万元时税前扣除。初

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因此应分别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

所得税资产，具体如表3所示。

2X22年1月1日，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

得税负债，会计处理如下：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68 081.20

        贷 ：递延所得税债                                             68 081.20

2X22年12月31日，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

税负债，会计处理如下：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68 081.20−45 387.47）       22 693.73

        贷 ：递延所得税资产（68 081.20−46 485.26）   21 595.94

                所得税费用                                                   1 097.79

以后年度的会计分录（略）。

根据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税法上将融资租入固定资

产归类在固定资产项下，即先确定固定资产的取得成本，

然后再按折旧进度将相关费用从税前扣除。因此，笔者倾

向认为，税务扣除与资产（使用权资产）相关。此外，税法

上认定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以租赁合同约定的付

款总额为基础，合同中该金额并未折现，因此初始确认使

用权资产时会产生暂时性差异，但适用“初始豁免”规定。

三、分期付款购买资产业务的税会差异分析

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付款购买资产业务，在会计上资

产的初始入账成本按照各期付款额的现值之和计算。税法

上并没有对其作出特殊规定，实务中通常按照一般的外购

表1                                                         租赁期内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情况表                                                      单位：元

时点
每年租金

租赁负债账面价

值

会计上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税法允许的

当期扣除额

使用权资产

账面价值利息费用 折旧费用 费用合计

① ② ③=②×5% ④=⑥/3 ⑤=③+④ ⑥=上期末⑥-④

2X22年1月1日 272 324.80 272 324.80

2X22年12月31日 100 000 185 941.04 13 616.24 90 774.93 104 391.17 100 000 181 549.87

2X23年12月31日 100 000 95 238.10 9 297.05 90 774.93 100 071.99 100 000 90 774.93

2X24年12月31日 100 000 - 4 761.90 90 774.93 95 536.84 100 000 -

合计 27 675.20 272 324.80 300 000 3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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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进行处理。即外购的固定资产达到预定用途之前

发生的支出作为计税基础，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在税前

扣除。

因此，与“税法上认定的融资租赁”业务相似，分期付

款购买资产的业务同样存在以下问题：税务扣除与资产相

关还是与负债相关？若税务扣除与资产相关，资产在税法

上的计税基础是否考虑折现因素？若税法规定的资产的计

税基础不扣除折现因素，则资产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

产生差异；该差异是否需要在初始确认资产时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以及后续如何计量？

笔者认为，分析同本文第二部分。即若认定分期付款

购买资产的税务扣除与资产相关，则不属于解释第16号规

定的情形。若税法规定的资产的计税基础不扣除折现部分，

则资产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产生差异；该差异无需

在初始确认资产时确认递延所得税影响。

四、弃置义务的税会差异分析

企业承担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等弃置义务，在会计

上按照现值计算并计提预计负债，同时增加固定资产的成

本。后续计量时，该预计负债按照实际利率计算的利息费

用计入财务费用。

对于弃置义务等额增加的固定资产和预计负债，同样

也需要考虑税务扣除与资产相关还是与负债相关。实施条

例第四十五条规定，企业为保护环境、恢复生态所提取的专

项资金，准予扣除；但提取后改变用途的专项资金不得扣

除。根据该规定，通常认为税务扣除与预计负债的清偿相

关，则初始确认等额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然而，对于税法规定的弃置费用的抵扣方式和时间，

实务中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释口径。例如，税前扣除的时间

是在“实际发生（支付）弃置费用”时还是在“提取”时？不

同的口径对企业产生的递延所得税影响不同。

若预计负债只能在实际支付时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

除：初始确认时，固定资产和预计负债的计税基础均为零，

与账面价值存在差异。按照解释第16号的规定，应初始确

认等额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若预计负债（弃置费用现值）在计提时准予一次性在

税前扣除：初始计量时，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等于其计税

基础，无暂时性差异；因计提预计负债相应增加的固定资

产账面价值在未来计提的折旧不允许在税前扣除，固定资

产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由于

该差异产生于资产的初始确认，不影响会计利润和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规定，无需确认递延所得税

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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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租赁期内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情况表                                                     单位：元

时点

租赁负债 使用权资产 递延所得税

资产余额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暂时性差异 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暂时性差异

 ① ② ③=①-② ④ ⑤ ⑥=④-⑤ ⑦=⑥×25%

2X22年1月1日 272 324.80 272 324.80 - 272 324.80 272 324.80 - -

2X22年12月31日 185 941.04 185 941.04 - 181 549.87 185 941.04 -4 391.17 1 097.79

2X23年12月31日 95 238.10 95 238.10 - 90 774.93 95 238.10 -4 463.17 1 115.79

2X24年12月31日 - - - - - - -

表3                                                     租赁期内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情况表                                                                                                          单位：元

时点

租赁负债 递延所得税

资产余额

使用权资产 递延所得税

负债余额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① ② ③=①−② ④=③×25% ⑤ ⑥ ⑦=⑤−⑥ ⑧=⑦×25%

2X22年1月1日 272 324.80 - 272 324.80 68 081.20 272 324.80 - 272 324.80 68 081.20

2X22年12月31日 185 941.04 - 185 941.04 46 485.26 181 549.87 - 181 549.87 45 387.47

2X23年12月31日 95 238.10 - 95 238.10 23 809.53 90 774.93 - 90 774.93 22 693.73

2X24年12月31日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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